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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稀土案要做三件事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刘敬东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宣布美国将联合欧盟、日本就中国对稀土等部分原材料出口限制

措施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这是今年初WTO上诉机构对美国等WTO成员诉中国 9种
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发表上诉机构报告后，又一起针对中国出口管理措施的案件。中国系世界

稀土出口大国，且稀土属于生产高科技产品的必备原料，具有战略物资性质，故此案引发国内外

广泛关注。 
  由于此案刚刚发生，目前正处于磋商阶段，美国等 WTO 成员提出的申诉理由及依据的细节
尚不得而知，但根据 WTO今年初就中国 9种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作出的裁决，我们可以理性地
分析一下案件基本走向，同时做好法律应对的准备工作。 
  案件发生的背景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出口国，目前中国一个国家的稀土出口量就占国际市场

份额的 90%以上。尽管稀土对各国的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但稀土资源属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
此外，稀土生产、加工过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巨大。 
  鉴于稀土资源储量严重下降、濒临用竭的严峻形势，同时，考虑减少稀土生产过程中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自 1998 年开始，我国政府就已实施稀土产品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度，并把稀
土原料列入了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2010年 9月初，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
组的意见》，首次把稀土列为重点行业兼并重组的名单。2011 年中国仍对稀土出口实行配额管理
且配额有所减少。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加强稀土开采、生产和贸易管理的指导思想是保护可用竭

的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不再遭受严重破坏，实际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考虑。 
  但对中国政府为保护环境采取的稀土出口管理政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 WTO 成员表示不
满，多次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中方改变这一政策。在与中国政府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它们向

WTO提出了申诉，希望WTO争端解决机制作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从而迫使中国政府改变上述
政策。 
  中国 9种原材料出口案裁决对本案的影响 
  今年 1月 30日，WTO上诉机构公布了对“中国———与多种原材料出口相关的措施案”的
最终裁决报告，认定中国政府对涉案的 9种原材料制定的出口管理措施大部分与 WTO协定和中
国政府的承诺不符。由于该案同样涉及中国原材料的出口限制措施，故上诉机构裁决对本案具有

很大借鉴意义 
  在涉及中国是否有权援引 GATT1994第 20条“一般例外”条款作为抗辩依据的关键问题上，
上诉机构认为，《建立 WTO 的马拉喀什协定》并未包含可普遍性的例外条款，GATT1994 第 20
条“一般例外”条款只与 GATT1994相关，不涉及或涵盖其他协定、不具备普遍适用意义。中国
签署的《加入议定书》第 11.3条承诺“不包括任何明确援引 GATT1994第 20条或 GATT1994一
般条款的内容”。故上诉机构认为中国无权援引 GATT1994第 20条作为豁免《加入议定书》第 11.3
条的抗辩依据。 
  GATT1994第20条的核心是豁免成员方为保护人类生命健康以及可用竭资源等目的而采取违
反 WTO 规则的贸易限制措施，是 WTO 成员方可援引用以环境保护的重要例外条款。根据上诉
机构的裁决，不只是本案涉及的这 9种原材料，今后中国政府均不能引用 GATT1994第 20条“一
般例外”条款对出口产品采取出口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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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上诉机构还发现中国政府在对涉案的 9种原材料出口进行限制时，未能对其国内生产
或销售进行有效控制，这种内外有别的作法构成了对其他进口成员方的歧视，违反了WTO规则。 
  尽管 WTO 争端解决机构未实行“遵循先例”的原则，但实践中 WTO 已作出的裁决对专家
组和上诉机构今后审理同类案件还是具有很大借鉴意义的，因此，上诉机构关于中国 9种原材料
出口限制措施案的裁决对本案的影响显而易见。我们应根据上诉机构报告内容，避免 9种原材料
案中的不利因素，适当调整我国对稀土采取的各项管理政策以符合 WTO 规则，这是决定稀土案
最终结果的关键。 
  做好法律准备以应对挑战 
  应当指出，加强对稀土开发、生产和贸易的管理遵循了 WTO 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和原则，是
中国政府行使贸易管制的正当权利。中国政府为了最佳利用可用竭的稀土资源并出于环境保护的

目的加强稀土开采、生产和贸易管理理应得到 WTO 的支持。但本着目的与效果相统一的原则，
为了更好地遵循 WTO 规则以及中国作出的承诺，应对美、欧、日的申诉并取得良好诉讼效果，
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法律上的应对措施： 
  1、不宜采用出口税措施限制稀土出口 
  如前文所述，上诉机构已对中国援引 GATT1994 第 20 条采取出口税措施限制出口作出否定
性裁决。尽管 GATT1994 第 20 条是一条重要的环保条款，上诉机构却认为在出口税问题上中国
无权引用，对此我们应当据理力争，争取尽快使上诉机构改变看法。但在其彻底改弦更张之前，

中国政府不宜再采取征收出口税的办法对稀土出口进行限制，否则仍会面对败诉的风险。 
  2、在出口管理政策中应进一步明确环保目的 
  中国政府应进一步收集、整理稀土生产、销售对环境产生恶劣影响的科学证据，并在制定相

关稀土管理政策、法规中进一步明确环境保护之目的，并将该目的真正贯彻、落实。从 WTO 司
法实践本身来看，WTO 支持成员方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和目标是积极而坚决的，只是要求成员方
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而不是一种变相的、歧视性的贸易政策。 
  3、根据国内外一视同仁的原则清理国内相关政策 
  中国应有权援引 GATT1994 第 20 条采取除出口税以外的限制性措施来加强对稀土的出口限
制，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开采、生产、销售，或采取配额等措施，但在这一过程中应做到国内外一

视同仁。GATT1994 第 20 条(g)项规定了成员方采取与保护可用竭资源有关的贸易限制的权利，
但该条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法律要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它要求成员方

在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同时，必须也对其国内该可用竭资源的生产或消费予以同样限制。如果该

项要求没有被满足，则仍可能面临在WTO败诉的风险。 
  现阶段，我们应当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认真清理已采取的各项管理政策和法规，真正做到

既对稀土出口予以限制，还要对国内的稀土开采、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予以限制，只有这样才符

合环境保护的本意和WTO规则的要求。 
  总之，我们对稀土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目的是正当的，符合WTO的宗旨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做好法律上的充分准备，应对美、欧、日等成员方的挑战。 


